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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建议提案两会建议提案““落地有声落地有声””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18 年两会
以来，交通运输部高效率、高质量响应代
表委员的关切，抓重点、破痛点、解难点，

牵头办理建议提案 701 件并全部按时办
结，取得扎实实效，做到了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法治中国，立法为先。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海洋建设，就建设海洋强国
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在 2018 年全国
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对建设完善涉

“海”法律法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海商法》。如

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3007 号提案提出了“扩大适用范围、增加
航运贸易发展与海洋时代需要的规范内
容”等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得伟君尚律
师事务所律师、武汉众邦银行独立董事
蔡学恩站在促进内河航运健康有序发展
的角度，提出尽快修订《海商法》，扩大适
用范围、增加航运贸易发展与海洋时代
需要的规范内容的建议。

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
的民商事法律，《海商法》对促进海上运
输和经济贸易发展、解决海洋纷争、维护
我国蓝色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海商法》实施距今已经 25
年且未修订过，期间，我国经济贸易形
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航运产业结构、
国际国内法律环境等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行海商法构建的法律制度体系在很多

方面已滞后于发展的需要，已不能准确
反映当前国家航运发展政策，不能与国
际立法接轨、与国内相关法律衔接，不能
对航运实践起到很好的规范和引导作
用。

在这个背景下，修订《海商法》早已
提上日程。据交通运输部法制司介绍，
该部在 2000 年、2013 年分别组织过两次
系统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性积累。考
虑到《海商法》的专业性、复杂性，2017年
再次组建修订研究课题组和专家审议顾
问组，充分筹备、精心组织、细化分工，广
泛征求海商法学术界、实务界以及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和法院的意见，召开座谈
会、研讨会 30 余次，基本确定了修订原
则、修订思路、重点内容，并最终形成修
订草案、起草说明和配套研究报告等一系
列成果。

2018 年 11 月，《海商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于提案中提出的
扩大适用范围、增加航运贸易发展与海
洋时代需要的规范内容的建议，《海商
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有所体现。
一方面，将原先的“海上运输”拓展为“海

上、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运输”，新增“国
内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合同”专章，并在其
他章节中对沿海内河运输等相关事项作
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根据社会发展需
要增加或者完善相关制度内容，包括新
增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章节、完善船舶物
权制度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等。

此外，陆永泉等代表在 2018 年两会
上提出了将《港口法》修订纳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加快推进相关
工作的意见。对此，交通运输部也在回
复函中介绍，2015 年以来，该部已组织开
展了《港口法》修订重大法律制度研究、
发达国家港口管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对《港口法》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为修
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18 年初，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来函征求该
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
目建议时，从立法项目的轻重缓急和成
熟程度等考虑，该部建议将《港口法》修
订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据悉，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积极开
展相关立法研究，加快推进《港口法》修
订工作。

2018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建
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如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
心，深入生活。

在 2018 年两会期间，船舶污染防治问题
引起许多代表委员的关注。连续多年关注内
河航运污染的住沪全国政协委员张全，去年
继续就同一话题提交提案，呼吁进一步加强
内河船舶污染防治。他指出，内河航运污染
已经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在
污染防治方面还存在环保信息和排放底数不
清、油品排放监管不力、清洁能源推广滞后等
问题，建议建立全国内河船舶基础信息管理
系统，加快提升内河船舶排放控制水平，强化
老旧内河船舶淘汰和治理，加强船用油品质
量监测监管。

对此，交通运输部一一进行了回复。针对
健全内河船舶基础信息管理制度，交通运输
部回应，该部一直大力推进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AIS）在国内船舶的普及和应用，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内河 AIS 系统共建成 4 个水系管理
中心、16 个省级中心和 382 座内河岸台，实现
了内河四级以上航道的 AIS 系统全覆盖。在
会同生态环境部开展船舶排放清单编制研究
中，已将船舶 AIS 数据进行了共享。下一步，
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实际应用情况，继续加强
内河船舶 AIS 系统建设，并研究通过与有关部
门和单位的合作机制，共享监管信息，共同加
强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工作。

此外，来自湖北的张锐等 8 位代表在关于
进一步规范长江内河航运防治环境污染的建
议中指出，船舶设备老化、船舶燃料质量不
高、港口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等问题使得长江

内河航运依旧存在诸多污染，与“绿色低碳”
的要求相差甚远。

据了解，为提高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
处置能力，防止船舶污染物接收后非法转移、
处置，造成二次污染，交通运输于 2016 年发布
了《关于开展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有关
工作的通知》和《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
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编制指南》，推动船舶污
染物岸上接收处理，逐步推行“船上储存交岸
处置”为主的“零排放”治理模式，并督促地方
政府建立海事、环保、城建等多部门的联合监
管制度，推进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置联
单制度建设。目前，长江流域有关省市已基
本完成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
设施建设方案。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
置联单制度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中。长江海事
管理机构积极配合沿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编
制完善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方案，目前
湖北省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联单制
度已经省政府同意后颁布实施。

交通运输部表示，未来将进一步采取有效
措施，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强化污染物处置
为核心，不断完善内河船舶污染防治管理体
系，扎实推进《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2015—2020 年）》《长江经济带船舶
污染防治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的实施，全面
提升内河船舶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水平，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时，将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
快制度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
内河航运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协同
打好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服务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稳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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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是国家重要战略运输通道，是泛
珠三角区和环北部湾地区开发的重要经济走
廊，是“一带一路”、南海开发的前沿地带，又
是海南与内地实现海陆连接的主要通道，承
担岛内 90%的生活物资和全岛 28%的旅客进
出需求。目前除了运力趋紧外，在行政管理
体制、企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安全生产等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 2018 年两会上，琼
州海峡交通的话题引发关注。

参加 2018 年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熊
水龙等也十分关注这一话题，并提出深化改
革确保琼州海峡安全通畅的提案。他建议，
由交通运输部牵头组织琼州海峡通畅工作联
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研究解决海峡通畅
工作。同时，尽快批准设立高速客轮航线、高
速客轮营运，批准设立水上飞机航线、水上飞
机运营。

对此，交通运输部给出积极回应。近年
来，为推进琼州海峡客滚运输持续健康发展，
广东、海南省人民政府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共同推动两岸港航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发展。
此外，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也建
立了相应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定期协商
解决通航管理、安全应急等问题，有效地保障
了琼州海峡安全畅通。目前已形成了由民
航、火车轮渡、客滚船运输等构成的琼州海峡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基本能够满足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下一步，两省将积极推动成立琼州海峡总
调度室，规范船舶调度操作，推进船舶作业安
排统一调度管理，切实解决海上滞留、候渡时
间长等问题。交通运输部将积极指导地方交
通运输管理部门和港航企业，加快推进港航

资源整合，最终实现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统一
调度指挥、统一运行时刻、统一服务标准、统
一监督管理。

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交通运输部将指导
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积极推进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联网售票系统建设，进一步提升客运
服务质量和水平；研究完善与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发展相适应的专业救助船和配套设施，
进一步提高琼州海峡海上应急管理救助保障
能力。同时将视琼州海峡危险品船运输需求
情况，研究专用泊位问题，并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积极研究客滚运输船上配备警
察的有关问题。

受天气影响，琼州海峡海上通航环境复
杂，极易发生碰撞事故，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对此，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赵建社等提出“关于
支持建设琼州海峡防台锚地”的建议。

交通运输在回复中介绍，为解决琼州海峡
客滚船舶防台难题，海南、广东省相关部门已
开展了大量前期调研工作，正在制定《海南省
锚地布局规划（草案）》和《广东省船舶防台、
应急锚地规划建设专项方案》，逐步推进两省
沿海防台锚地建设。针对赵建社代表提出的
在琼州海峡南岸建设防台锚地的建议，由于
防台锚地对水域选址条件要求高，海南海事
局已与海南省交通主管部门沟通，拟在后水
湾现有 13 个防风锚位的基础上，再增设 11 个
防台锚位，规划锚地位于该避风锚地东部、西
部水域。下一步，交通运输部还将进一步协
调推动锚地规划落地和水域清理工作，同时
也将在防台锚地拟建水域的测量及助航设施
建设等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力争防台锚地
建设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多式联运可有效实现物流中成本与
效率的统一，但由于多式联运在我国发
展较晚，其在现阶段的快速发展过程中
尚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成为制约行业的
发展瓶颈。如何促进多式联运业各项规
划的落实，提高我国多式联运发展水平，
受到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政
协委员刘魏巍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国际多
式联运，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提
案。针对这一提案，交通运输部在回复
中介绍，为加快推进我国多式联运发展，
提高包括国际多式联运在内的多式联运
服务水平，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印
发了《交通运输部等十八个部门关于进
一步鼓励开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交
运发〔2016〕232 号），文件部署了统筹国
际联运有序发展，优化口岸通关监管模
式，深化国际运输交流合作等方面工作，
为国际联运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为指导中欧班列发展，国家发展改
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
印发《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明确规划了中欧班列的通道、
节点、线路及重点任务。

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十二
五”以来，交通运输部已对重庆永川（渝
西）物流中心等 7 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

持，有力促进了重庆市公共服务属性突
出的枢纽节点建设。印发了《“十三五”
港口集疏运系统建设方案》，对符合条件
的港口铁路专用线建设予以支持，打通
进港“最后一公里”。

在标准研究方面，编制完成了多式
联运术语、运载单元标识、货物分类与代
码等多项标准。其中，《集装箱系列 2 集
装箱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标准填补了
我国内贸集装箱领域国家标准的空白。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张世方等提出的“关
于支持长江和长三角地区至宁波舟山港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集装箱运输”的建议，
交通运输部根据长江口到宁波舟山海域
的实际特点，经过研究论证，从船舶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船舶配员管理和安全监
管三个方面，已为长江口到舟山航行的
江海直达船舶量身打造了“定制化”政
策。在“特定海区、特定航线和特定船
舶”的原则下，提高了江海直达船舶的经
济性和适用性。

在装备升级方面，积极推进标准化
多式联运装备研发使用。中国铁路总公
司加快投入 20 英尺、40 英尺标准集装
箱，积极研发 45 英尺宽体集装箱，一些
企业研发了驮背运输车、多功能联运车
等专业化载运工具。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组织开展了两批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共确定 46 个示范项目，指导各地以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为载体，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实施运行监测与绩效考核，鼓励
企业在装备技术、运输组织、服务规则、
服务质量等方面探索创新。值得称赞的
是，重庆在国际多式联运发展上起步早、
基础好，在中欧班列、沿江班列、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等方面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2018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钱春阳就此提出了“关于将广州南沙港
铁路列为国家海铁联运试点工程”的建
议。

交通运输部在回复中进一步明确，
在全国范围内评审出 46个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其中与海铁联运相关项目占 1/3。
2017 年，示范工程企业完成集装箱多式
联运量 187 万 TEU，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
益。下一步，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继
续研究开展第三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鼓励符合发展方向和政策条件的企业参
与示范工程建设。支持广州南沙港对标
申报条件，按照程序积极参与申报，通过
开展示范工程，加强铁路和港口在基础
设施建设、运输组织创新、信息资源共
享、运营合作模式等方面的协调对接，促
进广州南沙港海铁联运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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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记者 程璐 廖琨 张龑


